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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

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5 年 10 月 25 日 中华人

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8 号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，保障人体健康，促进

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，制定本法。 

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固体废物污染环境

的防治。 

固体废物污染海洋环境的防治和放射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

防治不适用本法。 

第三条 国家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，实行减少固体废

物的产生、充分合理利用固体废物和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国家鼓励、支持开展清洁生产，减少固体废物的产

生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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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鼓励、支持综合利用资源，对固体废物实行充分回收和

合理利用，并采取有利于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活动的经济、技术政

策和措施。 

第五条 国家鼓励、支持有利于保护环境的集中处置固体废

物的措施。 

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

作纳入环境保护规划，并采取有利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经

济、技术政策和措施。 

第七条 国家鼓励、支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科学研究、

技术开发、推广先进的防治技术和普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

科学知识。 

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以及

相关的综合利用活动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。 

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，并有权对造

成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。 

第十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固体废物污染

环境的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。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

权范围内负责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。的防治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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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固体

废物污染环境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

关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负责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监督管理工

作。 

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

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生活垃圾清扫、收集、储存、运输和处置

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
第二章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 

第十一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固体废物污染

环境监测制度，制定统一的监测范围，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

网络。 

第十二条 建设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项目以及建设储存、处

置固体废物的项目，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

规定。 

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，必须对建设项目产生的固体废

物对环境的污染和影响作出评价，规定防治环境污染的措施，并

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。环境影响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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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书经批准后，审批建设项目的主管部门方可批准该建设项目的

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设计任务书。 

第十三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确定需要配套建设的

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，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

工、同时投产使用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必须经原审批环

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验收合格后，该建设项目

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的验收应

当与对主体工程的验收同时进行。 

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

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，有权依据各自的职

责对管辖范围内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有关的单位进行现场检

查。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，提供必要的资料。检查机

关应当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。检查人员进行

现场检查，应当出示证件。 

第三章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 

第一节 一般规定 

第十五条 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采取措施，防

止或者减少固体废物对环境的污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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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

和个人，必须采取扬散、防流失、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

的措施。 

不得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、遗撒固体废物。 

第十七条 产品应当采用易回收利用、易处置或者在环境中

易消纳的包装物。 

产品生产者、销售者、使用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可以

回收利用的产品包装物和容器等回收利用。 

第十八条 国家鼓励科研、生产单位研究、生产易回收利用、

易处置或者在环境中易消纳的农用薄膜。 

使用农用薄膜的单位个人，应当采取回收利用等措施，防止

或者减少农用薄膜对环境的污染。 

第十九条 对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处置固体废物的设施、设

备和场所，应当加强管理和维护，保证其正常运行和使用。 

第二十条 禁止擅自关闭、闲置或者拆除工业固体废物污染

环境防治设施、场所；确有必要关闭、闲置或者拆除的，必须经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027


